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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泰國地區臺灣觀光主題大眾運輸廣告宣傳案」 

招標規範 

一、 本採購案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二、 招標機關：臺灣觀光署駐曼谷辦事處（以下簡稱機關）。 

三、 計畫名稱：2024 年泰國地區臺灣觀光主題大眾運輸廣告宣傳案。 

四、 計畫目標： 

    為持續深耕泰國市場並推廣臺灣美食、樂活及文化，加強臺灣觀光品牌 3.0

於泰國市場曝光度，強化目標客群對臺灣旅遊產品之認識，爰辦理大眾運

輸廣告採購案打造吸睛亮點，結合開幕式記者會、搭配社群媒體宣傳及輔

以線上線下活動，擴大泰國首遊客人次並提升重遊客比例。 

五、 經費預算： 

    預算金額泰銖 2,000 萬元整 (含稅，約合新臺幣 1,809 萬 6,000 元)。 

六、 履約期間：決標日起 10 個月內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七、 委託辦理內容： 

（一） 廣告稿設計：依據機關推廣主軸美食、樂活與文化，於曼谷地區透過 BTS、

MRT 及車站站內設計廣告，須融入臺灣觀光品牌 3.0 與行動標語

(SLOGAN)，設計規格需符合當地大眾運具相關管制規定。 

（二） 廣告製作安裝與維護：依據機關同意之設計稿進行相關廣告物製作、安

裝、刊登及宣傳期間安全維護，相關廣告應連續宣傳至少 2 個月，以確

保整體宣傳效益，費用包含廣告設計、製作及刊登等相關費用。預計自

2024年第 4季起配合泰國出境旅遊旺季(12 月跨年、3月學校假期、4月

潑水節)各項廣告需分波段刊登。服務建議書應敘明刊登期程與期程排定

理由。廣告項目如下： 

1. 2臺 BTS(車體包覆+車廂內部+天花板)列車設計廣告，至少行駛 3

個月，車體需分別依不同主題呈現，並與該車車廂內部設計相互呼

應 

2. 1臺 MRT(車廂內部+天花板+地板)列車設計廣告，至少行駛 3個月 

3. 於 BTS-BTS、MRT-MRT或 BTS-MRT 之兩線交會站中選擇兩個車站刊

登包站廣告至少 2個月，須分別依不同主題呈現。(個別車站每月

人流須分別達至少 1百萬及 2 百萬) 

（三） 廣告首發宣傳活動：為配合廣告上路擴大宣傳，需於曼谷市區規劃舉辦

至少 1 場媒體宣傳活動，並邀請平面或電子媒體(名單需經機關同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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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20家(需包含至少 2家主流電視臺)，並確保每家媒體報導露出 1篇以

上，費用包含新聞稿撰寫及發佈、媒體邀請、場地租用、設備佈置、主

持人及接待人員等相關費用。 

（四） 線上線下整合宣傳：於廣告執行期間，規劃運用 google 關鍵字、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KOL 或異業合作等方式進行宣傳曝光，

並辦理相關線上線下整合宣傳活動以擴大廣告宣傳效益。 

（五） 其他創意加值服務提案：其他有助於提高廣告曝光度、延長廣告宣傳效

益及吸引目標市場消費者來臺旅遊之創意提案。 

（六） 機關為執行本計畫，得經雙方確認工作項目後委請廠商為之，廠商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配合辦理；本案廣告素材或執行計畫需於事前送機關審

核，通過後始執行、刊登。 

八、 著作權相關規定： 

（一） 廠商因履行本案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

同時讓與機關。廠商並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履

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 

（二） 廠商應保證本案完成之著作所引用的材料、道具、音樂或其他著作，已

依法取得在國、內外重製、編輯、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

開傳輸、租售、視聽產品之重製發行及剪輯為影音出版品之著作權或授

權，使其併同本案服務建議書所完成之著作，機關得為任何利用，並得

授權非營利機構作非營利行為之觀光宣傳，無須另行支付費用。 

（三） 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權利糾紛，均由得標廠商自負全責；

如因此致機關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控違法者，應由得標廠商賠償機

關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和解

賠償金、差旅費等。 

（四） 本案其他著作權相關規定，詳見本案契約書。 

九、 服務建議書格式及內容： 

（一） 裝訂規則及交付： 

1. 採中文或英文橫式書寫，以 A4 格式印製，採雙面印刷為原則，並編列頁

碼及加裝封面。 

2. 封面應書明採購案名稱、廠商名稱、負責人及本案聯絡人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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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裝訂方式：裝訂線在左側，裝訂成冊。 

（二） 份數：一式 6 份並附電子檔 1 份。 

（三） 服務建議書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 

1. 目標對象分析及行銷主軸 

2. 針對第七點委託辦理內容提出內容規劃構想、預期效益及關鍵績效指標。 

3. 執行本案工作人員人力計畫（須籌組專案團隊辦理，並應明確區分其工

作責任及作業方式）。 

4. 本案計畫時程及進度表。 

5. 專案內容暨經費單價表。 

6. 其他可提供之專業服務及加值服務(納入評分考量，得標後列為應執行事

項。) 

7. 過去執行相關案件實績說明。 

（四）服務建議書內容於交付後，廠商不得主動提出修改或增訂。 

十、 評選標準與評選方式： 

(一)  評選標準：由機關依規定組成「採購評選委員會」，並根據政府採購

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

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為優勝廠商。 

(二) 評選方式：廠商經簡報、答詢後，由各評選委員分別評分。 

(三) 評選會簡報使用語言：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 

(四)  評選項目與配分： 

 評選項目 配分（分） 

1 車體及站內廣告設計與理念 25 

2 整體宣傳計畫規劃與廣告效益 30 

3 經費運用合理性 20 

4 
廠商之規模、能力及過往類似專案實績；執行

本案工作人員能力與專業性、配合度 
10 

5 加值服務 10 

6 簡報及答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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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100 

(五) 評選程序：詳投標須知第 63 點。 
 


